附件：经济学院综测细则补充说明
    1．班级测评小组由班委会、团支部主要干部和学生代表（由全班同学民主推荐产生，不少于考评组1/3）组成。测评小组人数为班级人数的10 %。根据班级人数做弹性处理。年级测评小组由辅导员、年级主要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由年级同学民主推荐产生，不少于考评组1/3）组成。测评小组人数为年级两委人数的10%。
    2．各种文化比赛或者素质竞赛加分以奖状为准，并只认准官方组织的盖章。学生社团内部的竞赛获奖不予加分。
 3．学院星级达标宿舍无论星级都按附加分中“本学年宿舍卫生评比获学院表彰”加2分；以宿舍为单位获其他荣誉如“学院优秀节能宿舍”按荣誉分所在宿舍获得相应级别荣誉称号加相应级别分数。
4．我院按文科学生通过计算机二级以上加分处理，无论是省级还是国家级，二级和三级只能有1次加分机会，且必须是加在通过的当学年学业分中。如某生在大一学年通过省计算机二级，在大一学年加2分，大二如果通过国家计算机二级则不加分，大二如果通过计算机三级可以再加2分。如该生在大一学年通过省计算机二级，但申请加在大二学年的学业分中则不予通过。因此当学年通过计算机等级是否加分以学生是否上报为准，不在当学年申报或申报成绩已过期视为放弃。英语四六级处理情况相同，以教务处提供的成绩为准，只加在首次通过的学年学业分中。
 5．从2014级起，转到我院的学生综测相关分数统计只计算当学年，不计算转入我院之前在其他学院修的学分及相应的思政文体分。
 6．“优秀班会”等集体评比有等级荣誉的，可参照思政荣誉分院团支部立项各项加分，校级、省级、国家级在相应级别分数上依次加倍。易班立项同团支部立项加分，获得校级立项的按团支部立项入围校十佳加分；获得院级立项的根据排序按团支部立项获得院级的名次加分。易班立项如顺利结题，再加立项时的相应级别分数。立项和结项如在不同学年，要加在当学年的思政分中。
 7．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获得国家级立项，第一作者加平均学分成绩10分；获得省级立项，加5分；获得市、校级立项，加2.5分。第二、第三作者等加分依次减半。以上项目如顺利结题，再加以上相应等级相应分数。立项和结项如在不同学年，要加在当学年的分数中。创新训练类（教务处）加在学业分中，创新实践类（学工处）、创业训练类（校团委）加在文体分中。
 8．“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商业案例分析大赛、ERP沙盘模拟赛、金融知识竞赛等与专业相关的比赛是否加学业分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研究认定是否与专业相关并以主办单位是否为科研教育机构为判断依据。如ERP沙盘模拟赛主办单位为经济学院团委加文体分，为经济学院为学业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主办单位为校学工处加文体分，为校教务处加学业分。
 9．大学生英语竞赛、数学竞赛、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等与专业不相关的比赛加文体分，如遇有争议性的比赛，以学院辅导员会议研究认定结果为准。
 10．“经院好学生”按照院团委的文件规定加分：获“经院好学生”年度人物及特别奖者享受学院标兵荣誉加分，获提名奖者享受院级荣誉加分。
 11．本实施细则自2016年9月14日起施行，其他未尽事宜由党政联席会议授权辅导员会议补充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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